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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演出製作總表
演出製作如同一項龐大的建設工程，「製作總表」就像建造所需的

藍圖，若能準確規劃、善加利用，將可獲得莫大的便利和效率。總

表的製作是通盤的概念，包括：

‧導演、演員的排練行程。

‧設計、技術的製作進度。

‧ 舞台管理的工作排程。

‧演出企劃行政時程。

‧行銷宣傳、公關贊助、以及票務管理的任務期程。

‧ 前台服務流程。

依距離演出前倒數的時間軸，一一填列於欄／列式表格中，而表列

的時間範圍，依製作規模有所不同。採用表格化的優點：

‧製表和讀表的人都可經由組織化的過程和條理化的呈現，快速獲

　得整體概念。

‧節省透過文字或語言不易描述的溝通時間。 

‧提供未來使用者可依循的工作原則與步驟。

‧顯示各工作部門之間權責依屬與互動關係。

1-1.期程規劃

製作總表通常是以「週」為單位來進行進度的檢視，劇場演出是

一種隨時和時間賽跑的工作，對於時間的觀念是：不斷在各期限

（dead line）之間穿梭往來，而每一環節的準時結束是確保下一

環節的準時啟動。每一個製作都是全新的個案，雖然沒有完全相

同的前例可套用，但有關期程規劃的原則，多少仍可參考過往節

目的操作經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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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2.如何利用演出製作總表建立控管機制

表格不只是文字和數字的填充遊戲，應善用文字做說明，配合數

字做提示，以達到便利閱讀和易於瞭解，如此才有表格化的意義

和功能。總表的功能除了預做進度規劃、時間管理、人力與物力

資源分配以及預算執行檢視之外，更可以延展出其他的使用價值。

1-2-1.顯示權責劃分

可藉此釐清各部門之間以及部門內各層級的對應責任。演

出事務絕少會獨立存在和單獨運作，各部門之間的相互性

使得相對責任益形重要，透過製作總表的規範，可發揮彼

此提醒和共同紀律的作用。

1-2-2.利用網路同步管理

網路的普及和便捷，使得人際溝通即時而直接，善用表格

E化的功能，讓對話、記錄與儲存同步進行，擴展總表做

為行事依據的重要功能。

1-2-3.透過製作會議調整執行方針與策略

由製作統籌召開的定期會議，聽取各部門的工作進度、協

助障礙排除，以及提供必要支援。為避免討論費時失焦難以

‧經驗法則，可以當做參考，但不宜照本畫樣。

‧ 預留彈性，不是心存僥倖，以因應實際為要。

真心話老實說  I TOLD You 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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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，導致執行延宕，此時總表可被視為結構藍圖用來建

立共識。

1-2-4.與廠商合作機制

廠商的定義是指在演出製作過程中，藉由交易或交換行為

換取資源或服務，範圍則包括技術委託、設備器材提供、

廣告交換、周邊商品及文宣品設計／委託製作等等。積極

尋求適宜對象，建立長期合作關係，透過溝通、認知以及

默契，較易於掌握雙方的期程配合。團隊監督廠商的施工

進度是否依合約執行，廠商必須在製作總表的規劃與預期

中，完成符合品質要求的任務。

1-2-5交叉追蹤付款約定與工作進程

對於預算的收支控管，進行階段性任務的檢驗。簡單說，

一筆經費預計要如何運用、資金來源、現金流的管理、付

款前的程序步驟，以及支應後的效益顯示，這其中不僅呈

現財務的管理，同時也藉由支付事項的內容，追蹤和檢驗

是否符合製作進度的預期成效。

舉例來說，一個演出節目的服裝製作若分為三期工程付款，

交付初稿後支付首期費用，之後再分別依定稿送廠製作、

試裝完成驗收，將第二、三期款付清，而每一次的預定付

款日和工作截止期，可用來做為相互檢驗的依據。若延伸

前述章節所提供的預算表格（圖 1-4, p.45），另增列付款
計畫協助整體進度掌控，可參考【圖 2-1】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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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格內為模擬文字，僅供參考。

另提供檔案　　，下載路徑請參考「範例檔案」目錄說明 (p.13)。

【圖 2-1】預算增列付款機制示意圖

預算表基本資料區 標示預定支付 
日期與金額

請同時參考 Part1：〈摩拳擦掌〉，4. 預算編列（p.39）。

小提醒  Tip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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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3.有效運用時間表

劇場演出可說是一件「踩在分秒上」的精密工程，一份精細研擬

也頗具可行度的製作總表，往往因為沒有適當的布達和運用，致

使徒具形式而未見其效。工作表單張貼／公告的方式和地點很重

要，由規劃開始之後的任何異動，更必須透過開放而暢通的管

道，即時宣告和接收回應，任何疑慮，必須立刻被正式並處理。

欄位呈現模式，如果以時程出發，一份結合時間軸與確認表

（checklist）的工作整合表，就成為團隊工作的共同依據。基礎
欄位的建立、清楚的區間目標外，專案控管者隨時的檢視與調

整，都是工作總表有效使用的關鍵。

「牽一髮，動全身」的道理是劇場工作的法則，除基本欄位外，

更需要隨時檢視，隨時依現況更新，除專案執行當下的控管外，

亦可作為未來工作規劃的依據與參考。

當遇上導演在各設計定稿甚至送廠製作之後，仍要求一改再改的情形，通

常站在演出製作角度來看，不是不能改，但是以更動的幅度不致造成過多

的程序紊亂以及財力耗損為接受標準。

另外，還有一種讓人措手不及的狀況，是合作廠商延遲交貨，像是舞台布

景或演出戲服未能如期完工，甚至交貨成品錯誤百出無法適用，若雙方簽

訂合約內容已載明罰則，當依約行事；但許多時候也往往是以「情、理、法」

的順位考量，在可承擔的損失程度之下，先行補救，其餘再談。

真心話老實說  I TOLD You 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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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時程控管表格設計與填寫範例，可參考【圖 2-2】。


 

用
顏
色
突
顯
月
份
區
間

【圖 2-2】專案時程控管表示意圖

依需要，以「日」或
「週」做為追蹤單位 專案名稱與年度

依實際狀況即時
　 勾選進度

如有延遲計畫，
　用顏色提醒與
　標註緊迫性

在時效內完成
結案歸檔，跟製作
過程一樣重要喔！

表格內為模擬文字，僅供參考。

另提供檔案　　，下載路徑請參考「範例檔案」目錄說明 (p.13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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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演出使用權的取得
表演藝術是一種綜合性的現場藝術，從原創文字、視覺影像、音樂旋

律，乃至於文宣圖像，無一不與著作所有權相關。除了留意自身創作

權益的維護之外，也應該在對等的法理立場上，尊重他人並謹慎使用

著作權。

依「中華民國著作權法」所述：「著作財產權是無形的財產權，是基

於人類知識所產生的權利，故屬知識產權之一，包括重製權、公開口

述權、公開播送權、公開上映權、公開演出權、公開傳輸權、公開展

示權、改作權、散布權、出租權等等」。著作財產權保障期限是終身

加五十年，之後即失效。

使用的取得需經由作者的授權，以具法律效益的同意書函，協定雙方

權利義務。若因任何緣故無法與原作者直接洽談，作者的家屬、授權

代理人或經紀人，都將是尋求合法使用原著的接觸對象。在洽談著作

權授權時，亦需了解著作權法上「專屬授權」與「非專屬授權」的規

定，才可以完全瞭解相關授權利用的模式並有效管理，以避免後續自

身權益的損失。

除了製作總表之外，對於各式圖表的編製與運用，是劇場工作的必備技能。

無論節目類型或規模，「資訊表格化」成為最有效率的溝通方式。仍有不

少劇場工作者尚未養成閱讀表單的習慣，認為隨便看看或是需要時再問就

好，於是，許多的進度耽擱，往往就來自於這種「跟我沒有太大關係」或

是「反正有其他人知道就好」的要不得心態！

真心話老實說  I TOLD You 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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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「著作權法」中規定相關的常見專有名詞，摘要如下：

著作人，指創作著作之人。

‧著作權，指因著作完成所生之「著作人格權」及「著作財產權」。

‧著作財產權，即著作人得利用其著作之財產上權利。

‧著作人格權，係指用以保護著作人之人格利益的權利。

‧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即享有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，且依法規第

　  21條：「著作人格權專屬於著作人本身，不得讓與或繼承」。
‧著作：指屬於文學、藝術、學術範圍等創作。

　 依法規第 5條定義所指「著作」範圍為：
　語文著作。　　　　　　  音樂著作。
　戲劇、舞蹈著作。　　　　美術著作。

　攝影著作。　　　　　　　圖形著作。

　視聽著作。　　　　　　　錄音著作。

　建築著作。　　　　　　　電腦程式著作

‧專屬授權：被授權人可取得獨占性的地位，授權人將無權以相同權利

　授與他人。

‧非專屬授權：被授權人並非具有獨占性地位，授權人可以再以相同權

　利授與他人使用。

完整法規可參考：

　　   http://law.dgbas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17556

延伸學習 Extended Learni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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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合約訂定
合約，是一種為保障雙方（或多方）權益，具有規範性的法制行為。

合約的基本精神具備權益互利性以及法律上的有效性，通過合議產

生對雙方的約束和保護。演出合約是一種防患於未然的「君子行

為」，將所有口頭的約定付諸文字，並非對人性的不信任，而是透

過一種具體形式，養成彼此尊重的職業慣例。

3-1.合約內容：

協議
事由

簽約
雙方

合約
效期

權利及
義務

著作權
歸屬

付款
方式

違約
賠償

簽章
用印

參與活動擔任的職務、工作內容與工作期間。

通常以甲、乙方顯示雇主／受雇、主辦／受邀、授
權／承攬等相對關係。

自簽署日起生效至活動期結束止。

依工作性質與內容，合議雙方共同之權利及義務。

釐清並註明著作權、著作財產權以及人格著作權等
如何分屬甲乙雙方，以及相關衍生的權益之歸屬。

包括工作酬金、排練津貼、活動期間餐飲、交通及
住宿，以上相關費用的計算和支付方式。

人為因素導致另一方遭受實質或名譽損失之損害賠
償方式。

甲、乙方分別簽章並留註統編、地址、電話等個人
資料，一式兩份，由雙方各執乙份為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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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2.簽約對象

目前常見的合作對象，以及相對應的習慣合作模式有：

若以個人身份接受演出邀約為例，可參考【圖 2-3】合約基本注
意事項：

創作、表演、設計
目前劇場演出中，較常見的優先採用合

約形式的工作對象。

劇場技術、演出行政相關人員
多以口頭約定取代實質簽約行為，現況

有待積極改善。

廠商或協力單位

簽訂共同契約，並確實依約行事；表演

團隊接受商演邀請時，多為此類型合約

模式。

場地、售票系統
必要的契約關係成立之後，才正式產生

合作事實。

贊助者
雙方權利義務依合議結果執行，未必完

全訴諸合約，或採用備忘錄形式取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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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圖 2-3】演員合約範例說明示意圖 -1









確認合約有效期間
是否合理

個人稅務需自行
注意年度收入，
掌握可能產生之
相關稅收

詳細確認金額、
支領方式與形式

確認規範的工作
時間是否相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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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圖 2-3】演員合約範例說明示意圖 -2



各項條款雖屬基礎條件，
但建議仍需逐條瀏覽，如
有任何疑問，需與簽約對
象詢問協商，勿簽下任何
一份不利己身利益之合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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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圖 2-3】演員合約範例說明示意圖 -3









確認賠償底線

最後確認契約生效條件

基本資料與用印

呼應「第一條 
合約期間」的
生效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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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式合約雖然語彙用字習慣不同，但是原則方向與約定事項，基本

的邏輯與目標相同，故掌握大方向，熟悉法條用字，越簡單清楚表

達出彼此的合作標的，也越能減少權責不清的情況發生。

有關完整合約範例請參考 
附件三：演員合約範例（p.138）。
附件四：表演團體演出合約範例（p.142）。

          另提供檔案，下載路徑請參考「範例檔案」目錄說明 (p.13)。

小提醒  Tips

真心話老實說  I TOLD You ! 

臺灣表演藝術界對於「簽訂合約」這件事其實不甚重視，又以靠博

感情或同理心為出發點的小型劇場活動尤甚。無事則已，若出現任

何合作關係上的瑕疵，除了往後見面難免尷尬，權益的損失也將因

為無憑無據，無法得到合理解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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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補助申請
此處補助是專指政府單位或半官方機構的藝文活動經費補助方案。

這其中酌量貼補的意義和支持鼓勵的精神，大過於提供高額經費和

大量外援，不能仰賴其成為主要的收入。

4-1.常態補助

以文化部、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以及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等單位為

例，每一年度都有至少兩期（上、下年度），針對個別藝文活動

提供常態性藝文補助的申請機會。演出團體的年度新製作或舊作

重製，多半可以預先規劃及早準備，因此不要輕易錯過遞案的時

機。企劃書能否獲得評審的認同，訴求重點建議放在於作品題材

的創新思維，活動內容的完整闡述，以及實際執行的可信度。

有關企劃書撰寫請參考 
Part1：〈磨拳擦掌〉，5-1-1適用對象（p. 47）。

小提醒  Tip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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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2.專案計畫

非固定發生、政策導向的專案型補助方案。這些專案的資金來

源，或是由企業（基金會）提供，或是由政府相關單位預算核撥，

透過徵件或媒合方式，經專家學者評選，補助具有潛力完成專案

執行的團隊。提案的內容要點在於，符合專案主題精神，並強調

團隊本身所具有的執行優勢。

4-3.其他資源

外交部、陸委會、教育部、客委會、原民會等政府機關，雖並非

以補助藝文活動為主要業務，但仍分別針對國際或兩岸交流、學

校單位或所屬社團、客家族群議題等相關藝文活動，開放經費補

助的申請。活動計畫的主題，以符合機關屬性及其業務範疇為

主，例如：外交部多以補貼國際文化交流活動從事者的往返機票，

客委會的補助則以採用客家題材為創作內容者優先考量。

文化部「年度演藝團隊分級獎助計畫」和各縣市「傑出演藝團隊

徵選與獎勵辦法」是著眼於年度營運的補助方案。較之於常態或

專案補助，申請條件的門檻較高，並且以是否兼具藝術創作實力

以及營運管理能力（或績效）為評選標準。由於以年度為考量基

準，經費建議優先使用在聘請專職行政人員以穩定團隊運作，對

於團體的經營發展助益匪淺。



Part 2
蓄勢待發　PREPARING FOR ACTION

真心話老實說  I TOLD You ! 

任何補助申請的評選過程都難以預測，其中的主、客觀因素，包括計畫

內容的優劣、活動意義的說服、團隊營運的績效、過往作品的成果，甚

至評審委員的組成結構等，都可能影響評選結果。雖然結果總是「幾家

歡樂幾家愁」，但是，熟能生巧，每次遞案送件的過程，都是為邁向成

功獲選而累積經驗。

相關補助資源，可參考附件五：各級機關專案補助申請時間表

（p.145）
所包含各級機關：

‧文化部

‧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

‧臺北市政府文化局

‧新北市政府文化

‧各縣市政府文化局

說明：附件資料搜尋為日期為 2013年 1月，由於各單位公告方
　　　式不同，附件相關日程僅供參考，如欲申請各項補助，

　　　需再行確認。

小提醒  Tip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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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視線

技巧的智慧在於做局部的時候，意識到這部分與作品完整面貌的關

係。

在創意工作中，衡量自己進步的指標就在於我們做作品「部分」時

能否看到全貌，整個過程是否從迷霧中漸漸清醒過來，讓一切緩慢

下來。當一位新的舞台劇導演在排一場戲的時候，他很難了解在這

場戲中所做的決定如何影響整部戲。真正成功的創意人必須學會一

種「雙視線」的功夫，在從事任何片段工作時，他的眼睛隨時能夠

看到整體。細節和整體同時都能看到。這種「雙視線」能力可以透

過練習和經驗取得，也可從「如何看」的幾種「觀」下手，在純淨

地看到作品整體時，也能純淨地看到各部分之所需。

知識轉運站

Thinking
 like a m

aster

專案進程中的每個步驟也是如此，除了發揮行政人員的「創意」，也

是挑戰著整體進度掌控的功力，透過反覆檢視，讓每個階段累積的能

量，在關鍵時刻發揮最大的效益。

《賴聲川的創意學》|賴聲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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